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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林业改革发展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根据《莆田市林业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省级以上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县对2024年度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省、市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文件精神（闽财资环指〔2024〕16号、莆财资环〔2024〕1号、莆财资环〔2024〕27号、闽财资环指〔2023〕58号），2024年共下达我县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共261.69万元。其中包括：森林防火补助20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137.38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互花米草）5.21万元、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82万元、林草湿荒综合监测17.1万元。
项目总体目标：松材线虫病防治8000亩，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数量10600亩次，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同林长制考核细则）≧40%，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明显，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1个，森林火灾受害率低于0.9‰，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明显。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在资金使用上，我县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和财政下达资金的使用范围管理和使用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确保资金支出的真实性、安全性、合理性。能够确保实际支出与项目规定的用途一致，能够确保资金使用做到公开、公平。严格执行财经制度，自觉接受上级财务检查，无截留、挤占、挪用等违法行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照上级下达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林业发展改革资金261.69万元，实际到位261.69万元，实际支出123.38万元，执行率47.15%。其中：
森林防火补助安排下达20万元，实际到位2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安排下达142.59万元，实际到位142.59万元，实际支出123.38万元，执行率86.53%。
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安排下达82万元，实际到位82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
林草湿荒综合监测资金安排下达17.1万元，实际到位17.1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上级下达要求，项目总体目标：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0.8万亩，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数量1.06万次，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同林长制考核细则）达到70%，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明显,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1个，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436个，森林火灾受害率低于0.9‰，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
实际完成情况：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0.809万亩，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数量1.06万亩次，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同林长制考核细则）达到70%，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明显,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1个，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436个，森林火灾受害率0‰，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专项共涉及9个三级指标，完成9个，自评结果为优秀。
数量指标：
(1)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年度指标值0.8万亩，全年实际完成值0.809万亩。
(2)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作业面积年度指标1.06万亩次，全年实际完成1.06万亩次。
(3)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年度指标值1个，全年实际完成值1个。
(4)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年度指标值436个，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值436个。
质量指标：
森林火灾受害率年度指标值低于0.9‰，全年实际完成值0‰。
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同林长制考核细则)年度指标值≥70%，实际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为70%。
生态效益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成效明显；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85%，实际涉及职工、群众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项目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既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基本前提，又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增强资金绩效理念、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为使绩效评价结果得到合理应用，应将此次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建设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将在政务公开档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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